

《田家庵区安全生产“三管三必须”责任清单
(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情况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为了进一步落实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齐抓共管、失职追责”和“管行业必须管安全、管业务必须管安全、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”的要求，紧密结合各自工作实际，强化各项安全防范责任措施落实。围绕“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”，突出“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改质量，切实提升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强烈意愿和能力水平”，对照“责任落实了没有、工作到位了没有、风险隐患消除了没有”，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。区安委会办公室依照《淮南市安全生产“三管三必须”责任清单》结合我区实际，对区安委会各有关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职责进一步明确，起草了《田家庵区安全生产“三管三必须”责任清单》(送审稿）。
二、主要内容
《田家庵区安全生产“三管三必须”责任清单》(送审稿）共有三个部分。第一部分总则，阐明了《责任清单》编制的工作目标，根据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齐抓共管、失职追责”和“管行业必须管安全、管业务必须管安全、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”的有关要求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田家庵区安全生产“三管三必须”责任清单。第二部分区安委会及其办公室职责，明确了区安委会及安委会办公室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，履行职责的具体要求。区安委会办公室设在区应急管理局，为区安委会日常办事机构，承担区安委会的日常工作。第三部分安全生产职能部门责任清单，列明了31个职能单位和属地乡镇、街道、园区关于安全生产工作主要职责、行业监管职责及重点工作督办、联合执法等具体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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